附件3
设区市政府2013年以来至本次清理前已完成的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统计表

填报机关：（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清理年度
	清理性质
	清理内容
	清理层级
	清理范围
	清理结果（件）
	备注

	1
	2013年
	
	
	
	
	保留
	修改
	失效
	废止
	合计
	

	2
	2014年
	
	
	
	
	
	
	
	
	
	

	3
	2015年
	
	
	
	
	
	
	
	
	
	

	4
	2016年
	全省统一组织清理
	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具有行政许可性质审批事项清理
	省政府、各设区市政府及省级部门
	2015年12月31日前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5
	2017年
	
	
	
	
	
	
	
	
	
	


注：1.清理性质根据清理牵头机关，按“全省统一组织清理”、“部门牵头组织清理”、“自行组织清理”和“其他清理”四类填写；

    2.当年度若无开展清理，在清理内容对应栏填“无”；若开展多次清理，可自行增设行填写；

    3.清理层级涉及下级政府和部门的，填报机关应当将所辖相关下级政府及所属部门清理结果汇总后一并填报；

    4.清理结果为“修改”的，应当在备注中表明已修改完成和待修改件数，并注明待修改规范性文件的修改限期。
